
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于田县2021年农房抗震防灾工程建设

预算单位 于田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□ 民生保障  √ 基础设施  □ 行政运行  □

项目
概况

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 无

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
农房抗震防灾建设补助资金由地区财政部门直接下拨至各县市 。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
区农村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(新财建〔2018〕377号)要求，坚持“一卡通”制
度，及时足额支付补助资金，让建房户清楚掌握建房补助资金的发放使用等情况 。
主要措施：一、完善保障机制，明确目标责任。二、加强政策宣传。三、健全管理体
系，落实责任追究。四、加强安全监管，严把质量关。五、大力开展培训，提高施工技
能。六、强化督促检查，狠抓工作落实。

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□   项目法  √  据实据效  □ 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□

立项依据

根据自治区财政厅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
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新财社【2020】251号）文件及和田地区财政局、和田地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》（和地财社【2021】3号）文件。

使用范围

对于抗灾能力不足、功能不完善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住房纳入抗震防灾工程政策实施改
造。引导农户因地制宜选择拆除重建、加固改造等改造方式，使农房满足抗震设防要
求，山区乡镇新建农房抗震设防烈度达到8度以上，平原乡镇新建农房抗震设防烈度达
到7度以上，不断提高农房抗震能力，促进农房品质提升。

申报（补助）条件 无

项目起止年限 2021-03-15——2021-08-15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中期资金总额： 296.00  年度资金总额： 296.00

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296.00 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296.00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

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

总体
目标

对于抗灾能力不足、功能不完善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住房纳入抗
震防灾工程政策实施改造。引导农户因地制宜选择拆除重建、加
固改造等改造方式，使农房满足抗震设防要求，山区乡镇新建农
房抗震设防烈度达到8度以上，平原乡镇新建农房抗震设防烈度
达到7度以上，不断提高农房抗震能力，促进农房品质提升。
2021年计划160户新建住房其中：不满足当地抗震设防目标的143
户，无房户（新分户需要保障）17户。工程需要总金额456万元
其中：中央、自治区补助资金296万元，对口援疆补助资金160万
元，户均补助资金2.85万元/户；工程2021年3月15日开工建设，
2021年8月30日竣工。

对于抗灾能力不足、功能不完善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住房
纳入抗震防灾工程政策实施改造。引导农户因地制宜选择
拆除重建、加固改造等改造方式，使农房满足抗震设防要
求，山区乡镇新建农房抗震设防烈度达到8度以上，平原乡
镇新建农房抗震设防烈度达到7度以上，不断提高农房抗震
能力，促进农房品质提升。
2021年计划160户新建住房其中：不满足当地抗震设防目标
的143户，无房户（新分户需要保障）17户。工程需要总金
额456万元其中：中央、自治区补助资金296万元，对口援
疆补助资金160万元，户均补助资金2.85万元/户；工程
2021年3月15日开工建设，2021年8月30日竣工。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绩效
指标

项目
完成

数量指标

抗震设防不达标户数
（户）

=143户

数量指标

抗震设防不达标户数
（户）

=143户

无房户户数（新分户）
（户）

=17户
无房户户数（新分户）
（户）

=17户

质量指标

工程竣工率（%） =100%

质量指标

工程竣工率（%） =100%

工程验收合格率（%） =100% 工程验收合格率（%） =100%

时效指标

工程完工时间 2021年8月底前

时效指标

工程完工时间 2021年8月底前



绩效
指标

项目
完成

时效指标

资金支付及时率（%） =100%

时效指标

资金支付及时率（%） =100%

成本指标 每户补助标准 =28500元 成本指标 每户补助标准（元） =28500元

项目
效益

经济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指
标

社会效益指
标

提升农户抗震设防能力 有效提升
社会效益指

标
提升农户抗震设防能力 有效提升

生态效益指
标

改善住房环境 有效改善
生态效益指

标

改善住房环境 有效改善

具备卫生厕所等基本卫
生条件

≥90%
具备卫生厕所等基本卫生
条件

≥90%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农房设计使用年限
（年）

≥30年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农房设计使用年限（年） ≥30年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受益农户满意度（%） ≥95%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受益农户满意度（%） ≥95%

项目负责人： 管永清 联系方式： 09036818632


